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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一  條  (目的 ) 

為提昇授課品質，規範各教學單位課程之開設及開課人

數之限制，以達到有效運用教學資源之目標，特訂定本

要點。  

第  二  條  (本要點所稱開設課程 ) 

一、各院、系所學位學程開授之必、選修課程。  

二、通識科目 (含共同必修 )課程。  

第  三  條  (課程規劃及實施 ) 

一、每學期各教學單位所開授之必、選修課程，皆應依

經教務會  

議審議通過之課程表開課，送交課務組統籌安排授

課時間及地點。  

二、開設課程時間及地點應依照下列規範，如有彈性安

排排課時間或節數之需求者，須經三級課程委員會

審議同意後始得安排。  

(一 ) 日間學制課程安排為週一至週五白天，進修學

制 (含在職專班 )安排為週一至週五晚間輔以週

六及週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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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每日課程安排不得超過 10 節，同一門課不得

連續授課超過 4 節。  

(三 ) 不得採短期密集授課。  

(四 ) 課程上課地點應於校區內，體育、實習及單堂

課程因設備或課程需求至校外上課不在此限。 

三、課程修訂，須經系級及院級課程委員會通過，於學

年度開始前提報校課程委員會，並經教務會議審議

通過後公佈實施：  

(一 ) 必修課程原則上應於次學年入學年度新生開

始實施，但對已入學學生若有修正之必要時，

得依下列原則辦理：  

1. 必修課程總學分數不得變動。  

2. 各科目之名稱及學分數除為名稱相近或性

質相類之科目整併外亦不得變動。  

3. 開課學期異動適用年度不得追溯。  

4. 須於實施前與師生充分溝通並完成相關配

套措施。  

(二 ) 選修課程可於當學年度開始實施，但應審慎開

課。  

第  四  條  (授課教師安排 ) 

一、各類課程 (講演課、見實習、實驗課、專題討論等 )之

授課教師人數安排及授課進度表輸入更正等，另依

「授課進度表輸入及更正原則」辦理。  

二、主授教師以本校專、兼任教師為限。  

三、授課安排以本校專、兼任教師為優先，若有特殊需

求，得邀請外部「專家學者」授課，學期授課總學

分數以不超過 2 學分且不得獨授整門課程為原則。 

四、碩、博士班授課教師須為助理教授 (含 )以上教師始得

擔任，必要時得邀請講師級教師授課。  

第  五  條  (合開課程規範 ) 

各級課程符合下列條件者得准予合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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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科目名稱、學分數、課程內容、上課時間、授課教

師均為相同之課程。  

二、經系、院及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，並經教務會議通

過者。合開課程應以學生教學品質為優先考量。  

第  六  條  (選修課程開課班標準之規定 ) 

加退選截止後，大學部專業課程最低開班人數為十五人

或各系招生名額之 20%；通識教育中心課程最低開班人

數為二十五人；跨領域學院課程最低開班人數為十五人；

研究所課程博士班最低開班人數為二人，碩士班最低開

班人數為四人。開班人數未達最低標準者，不予開班。  

第  七  條  (選修人數不足科目之處理方式 ) 

一、依第六條規定，未達開課標準之科目，由教務處列

表通知各開課單位確定停開之科目，由教務處統一

公告週知。  

二、開課若不足上列之基本開課人數，則逕行停開，開

課單位應提供學生相關輔導措施。  

三、停開科目之學生名單將由選課系統自動刪除，學生

得依規定期限內再加選其它課程。  

第  八  條  (未盡事宜 ) 

若有未盡事宜，應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。  

第  九  條  (核決權限 ) 

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，報請校長後公告施行；修正

時亦同。  


